


动医〔2021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动物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
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：

《动物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》已经2021

年 3 月 16 日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动物医学院

2021年3月17日

主题词：

动物医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7 日



动物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实施办法

根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管理办法》

（校研发〔2021〕70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学位〔2020〕19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9〕1 号）、

《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

（学位〔2014〕3 号）和学校学位授予工作相关文件精神，为提

高我院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客观评价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，

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督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组织形式

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，由研究生办公室负责，按照当年

应进行学位论文答辩人数，确定抽查方式和参加学位论文盲审研

究生名单。学位论文评审按照“双盲审”方式要求进行。每篇学

位论文盲审评阅专家一般为 3 位校外同行专家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申请毕业及学位论文答辩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（包括学术型

硕士研究生和兽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）。

三、抽查比例

（一）学术型硕士抽查盲审比例为当年毕业人数的 50%；专

业学位硕士抽查盲审比例为当年毕业人数的 30%。

（二）以下几种情况，必须进行学位论文盲审（不计入抽查

比例）：



1.申请提前毕业和延期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

2.毕业后申请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；

3.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的学位论文；

4.上一年度省级论文抽检中“存在问题论文”的导师所指导

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；

5.学位授权点首届毕业生的学位论文；

6.其他需进行质量跟踪研究生的学位论文。

四、抽查及盲审论文的要求

1.学位论文盲审前，研究生须完成培养环节要求，通过毕业

资格审查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

2.送审的学位论文由封皮、目录、摘要、正文和参考文献五

部分组成（可包含附录），学位论文必须匿名处理，不得出现导

师姓名、研究生姓名、以及其他与作者本人有关的任何信息，学

院审核通过后，提交研究生办公室统一送审。

3.学位论文中存在需要保密的研究成果，应在送盲审时进行

适当处理。涉密的学位论文按照涉密学位论文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
4.申请人及导师可提出盲审中需要回避的专家名单（最多 3

人）。

5.申请 6 月份、8 月份和 12 月份毕业及学位论文答辩的全体

硕士研究生分别于当年 4 月 10 日、6 月 10 日和 10 月 10 前提交

学位论文电子版定稿。如果不能按时提交论文的，答辩时间推迟

到下一学期，并且继续接受盲审。



6.盲审的学位论文须经导师审核同意，提交的学位论文随机

抽查，确定盲审名单，抽查盲审人员名单须在学院网页进行公布。

7.学院根据研究生论文的研究方向随机分配给3名校外评审

专家进行盲评。评审专家在收到学位论文的 20 个工作日内将评

审结果返回学院研究生办公室。

五、盲审费用

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费暂定由学院统一支付。

六、评审结果

1.评审结果认定：硕士学位论文抽查盲审结果的认定及申诉

与处理参照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管理办

法》（校研发〔2021〕70 号）中博士学位论文盲审执行。重新送

审相关费用由导师承担。

2.申请人在收到评阅意见书后，应按评阅意见认真修改论文，

填写“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说明表”，经导师签字同意后，6 个月

内完成学位论文答辩，逾期须重新送审。

3.盲审论文未通过的研究生导师，其指导的下一届硕士研究

生的学位论文须加倍参加校外“双盲审”评审。

七、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起执行，由动物医学院负责解释。


